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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申論題部分：（50 分）
不必抄題，作答時請將試題題號及答案依照順序寫在申論試卷上，於本試題上作答者，不予計分。
請以黑色鋼筆或原子筆在申論試卷上作答。
本科目除專門名詞或數理公式外，應使用本國文字作答。

一、20,000 總噸貨輪引水帶領入港，因船速略快，撞擊基隆港碼頭二部橋

式起重機，起重機受損高達 2,600 萬特別提款權（SDR）。試問：船舶

所有人可否主張海商法第 69 條第 1 款引水人過失免責？船舶所有人

可否主張船舶所有人責任限制？如可，依我國海商法之規定，責任限

額為若干（設船價為 1,500 萬 SDR）？（25 分）

二、船舶失火進行海難救助，船舶所有人宣布共同海損，經法院確認失火

係因某貨物未申報危險品失火爆炸所致，試問共同海損理算是否仍應

進行？無過失之利害關係人可否拒絕分擔共同海損？（25 分）

乙、測驗題部分：（50分） 代號：2306
本試題為單一選擇題，請選出一個正確或最適當答案。
共40題，每題1.25分，須用2B鉛筆在試卡上依題號清楚劃記，於本試題或申論試卷上作答者，不予計分。

1 有關海上貨物運送契約之法律性質，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船舶拖帶契約，若具承攬契約性質，依海商法規定亦屬於海上貨物運送契約

在件貨運送契約及傭船契約下簽發之載貨證券，基於維護其流通性，仍受海商法強制管轄

論時傭船契約，不受海商法強制管轄，依契約法之法理及原則定其效力，故海商法關於傭

船契約之規定，僅為任意規定

件貨運送契約，為定型化契約，為保護經濟上弱者之託運人，受海商法強制管轄，其內容

違反海商法強制規定者，不生效力

2 有關運送人因貨物滅失、毀損或遲到對託運人或其他第三人所得主張之抗辯及責任限制之規

定，對運送人之代理人或受僱人亦得主張之。請問此條文內容係指下列何者？

告知責任條款 喜馬拉雅條款 殷琪瑪利條款 第三人責任條款

3 貨物運送契約應強制適用我國海商法之規定，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傭船契約下所簽發之載貨證券，應受海商法強制規範

在海上運送在商港區域內，作業人員於作業階段發生之貨損索賠

裝載港或卸載港為我國港口時，應依我國海商法來決定其適用之法律

海陸聯運多式聯運，海上運送階段適用海商法。惟若貨損發生階段不明時，推定在海上運

送階段發生，適用海商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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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海上貨物運送契約為以件貨運送為目的者之件貨運送契約，及以船舶之全部或一部供運送為

目的之傭船契約，請問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傭船契約兩造之談判能力較對等，為一般之商務契約

傭船契約為書面契約，故應以書面為契約成立之要件

件貨運送契約為公共運送，內容較易受法律強制規範

件貨運送契約以簽發載貨證券為契約之證明，但載貨證券非契約之本身

5 運送人於運送契約中所應有之權利，下列何者錯誤？

運送人或船長發見未經報明之貨物，得在裝載港將其起岸，並得解除契約

運費請求權，運費為運送人履行運送義務，將貨物由收受地運至目的地之對價

留置權，運送人為擔保其運費能受清償，依法律或契約約定得對貨物行使留置權

託運人對於交運貨物因通知不正確所發生之毀損、滅失及費用，由託運人負賠償責任

6 因共同海損所生之債權，自計算確定之日起，經過多久期間不行使而消滅？

一年 二年 五年 十年

7 件貨運送契約，法律禁止運送人以條款、條件或約定之方式，減輕或免除其基本強制義務之

內容，下列何者錯誤？

照料貨物之義務 不作不合理之偏航

提供適航能力船舶 罷工或其他勞動事故之預防

8 運送人有提供適航能力船舶之義務，對適航能力船舶之要求內容，下列何者錯誤？

運送人應使貨艙、冷藏室及其他供載運貨物部分適合於受載、運送與保存

貨櫃運送時，貨櫃係由運送人提供，故視為船艙之延長，與適航能力有關

運送人對提供船舶之適航能力之義務，包括相當之船員、設備、供應及適載之船艙

船舶於發航後因突失航行能力所致之毀損或滅失，運送人不負賠償責任。但運送人或船舶

所有人為免除責任，應負舉證之責

9 海商法對於船舶之規範，下列何者錯誤？

船舶除海商法有特別規定外，適用民法關於不動產之規定

英美法關於船舶之對物訴訟，應不適用海商法之規定

軍事建制艦艇及專用於公務之船舶，除因船舶碰撞外，不適用海商法規定

總噸位未滿 50 之非動力船舶及總噸位未滿 20 之動力船舶，除因碰撞外，不適用海商法之

規定

10 海商法第 41 條規定：「以船舶之全部或一部供運送之契約，不因船舶所有權之移轉而受影響。」

關於本條規定之內容，下列何者錯誤？

本條規定之內容，係指光船租賃契約之情形

本條規定係指論程傭船契約及論時傭船契約而言

本條規定不須依船舶登記法第 3 條為租賃權之登記

本條規定之立法精神，係參考民法買賣不破租賃之原則

11 船舶登記之效力及實益，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船舶抵押權之設定，非經登記，不得對抗第三人

公海上船籍國有專屬管轄權，故權宜船籍登記應為無效

船舶登記為生效要件，未登記，所有權之移轉無效，不得對抗第三人

船舶委付，被保險人應移轉船舶之一切權利於保險人，才能請求支付保險金，故被保險人

應辦理船舶保險登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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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海商法對於船舶共有之規定，下列何者錯誤？

共有關係，因共有人中一人之死亡、破產或受監護宣告而終止

共有船舶經理人關於船舶之營運，在訴訟上或訴訟外代表共有人

船舶共有人，對於共有船舶經理人權限所加之限制，不得對抗善意第三人

船舶共有人為船長而被辭退或解任時，得退出共有關係，並請求返還其應有部分之資金

13 船舶所有人責任限制在航業經營上的意義，下列何者錯誤？

船舶所有人已法人化，法人本身僅以股份負其責任，無須負無限責任

使從事海上企業活動之船舶所有人，就其企業活動所生之債務負有限責任

海上運送風險高，為鼓勵海上冒險發展航運業，使船舶所有人僅須負擔有限責任

依據使用者付費原則，貨主利用海上運輸，理應自行承擔運送風險，而非由船舶所有人完

全負責

14 我國海商法規定，船舶所有人責任限制所稱之「船舶所有人」，應不包括下列何者？

船舶承租人 船舶經紀人 船舶所有權人 經理人及營運人

15 海商法規定之船舶所有人責任限制，得主張責任限制之事由，下列何者錯誤？

本於船舶所有人本人之故意或過失所生之債務

沈船或落海之打撈移除所生之債務，但不包括依契約之報酬或給付

在船上、操作船舶或救助工作直接所致人身傷亡或財物毀損滅失之損害賠償

船舶操作或救助工作所致權益侵害之損害賠償，但不包括因契約關係所生之損害賠償

16 海事優先權之性質及規定，下列何者錯誤？

海事優先權為擔保物權，對特定船舶拍賣所得之價金，優先受清償

港埠費、運河費、其他水道費及引水費，應不列入海事優先權擔保之債權

船長、海員及其他在船上服務之人員，本於僱傭契約所生之債權，為海事優先權擔保之債權

海事優先權係基於公共利益或共同利益理由，對於特定債權以法律規定允許其優先受清償，

以緩和船舶所有人責任限制制度所造成之衝擊

17 海商法對於船舶抵押權之規定，下列何者錯誤？

船舶抵押權之設定，應以書面為之

建造中之船舶，不得設定船舶抵押權

船舶抵押權之設定，非經登記，不得對抗第三人

船舶抵押權之設定，除法律別有規定外，僅船舶所有人或受其特別委任之人始得為之

18 貨物一經正確交付，運送人責任消滅。不能推定運送人已依照載貨證券之記載，交清貨物之

情事，下列何者錯誤？

在收貨證件上註明毀損或滅失者

提貨前或當時，毀損滅失經共同檢定，作成公證報告書者

毀損滅失不顯著而於提貨後五日內，以書面通知運送人者

提貨前或當時，受領權利人已將毀損滅失情形，以書面通知運送人者

19 運送人或船舶所有人對於運送貨物所發生之毀損或滅失，得不負賠償責任之事由，下列何者

錯誤？

戰爭行為 由於運送人本人之過失所生之火災

船舶雖經注意仍不能發現之隱有瑕疵 海上或航路上之危險、災難或意外事故

20 旅客運送契約，旅客於實施意外保險之特定航線及地區，均應投保意外險，保險金額載入客

票，視同契約，其保險費包括於票價內，並以下列何者為損害賠償之最高額？

保險金額 保險價值 旅客人身利益 旅客賠償金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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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載貨證券之發給人，對於依載貨證券所記載應為之行為，均應負責。載貨證券具有運送契約

證明之功能，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對爭議之解決事項，載貨證券之法律與管轄條款，可作為雙方對索賠程序所作協議之證據

在載貨證券索賠過程中，載貨證券上記載之運送事項，可作為證明運送人是否違反運送契

約之依據

載貨證券亦為債權證書，其合法持有人得在目的地請求提貨，託運人得以背書將此請求提

貨之債權移轉給受貨人

載貨證券即為運送契約之本身，可證明當事人對運送條件及內容之約定，包括運送之起迄

地、運送方式、運送義務及責任等

22 仲裁指當事人雙方對權利義務有所爭執時，不經由法院審判，而由仲裁法之仲裁人為判斷解

決之程序。有關海商事件提付仲裁之規定，下列何者錯誤？

救助報酬由當事人協議定之，協議不成時，得提付仲裁或請求法院裁判之

載貨證券內有仲裁地或仲裁規則記載，契約當事人應受拘束，不得合意排除在我國進行仲裁

在載貨證券訂有仲裁條款者，視為當事人仲裁契約之一部。但當事人於爭議發生後另有書

面合意者，不在此限

裝貨港或卸貨港為中華民國港口者之載貨證券所生之爭議，在載貨證券訂有仲裁條款者，

經契約當事人同意後得於我國進行仲裁

23 下列事件何者不適用我國海商法？

定期航行於基隆與馬祖間的台馬之星，在基隆港內與我國籍常春 1 號漁船發生碰撞之事件

在我國領海與外國貨輪發生碰撞的海洋委員會海巡署花蓮艦之碰撞事件

未發生碰撞且總噸位為 15 噸的我國籍漁船常勝 100 號，在我國領海內意外翻覆之事件

我國籍總噸位 60 噸的非動力船舶海上農場 1 號，與我國拉法葉軍艦踫撞事件

24 海上保險契約，保險人應於：

收到要保人證明文件後 2 個月內，給付保險金額

收到被保險人證明文件後 2 個月內，給付保險金額

收到被保險人證明文件後 30 日內，給付保險金額

收到要保人證明文件後 45 日內，給付保險金額

25 我國人甲，112 年 6 月 15 日在基隆港購買台馬之星從基隆到東引之船票，並已付清票價 1 千

元，預計於 112 年 7 月 1 日晚上 10 點自基隆港起航，起航當日下午 3 點，甲因食物中毒，無

法如期搭船，並有台大醫院診斷證明書可證，請問下列何者正確？

台馬之星應全數退回 1 千元，不得向甲為任何主張

台馬之星得扣除必要費用 300 元，退回 700 元

甲得給付 100 元解除與台馬之星間之旅客運送契約

台馬之星得向甲請求 100 元

26 我國籍甲公司 A 船在我國領海故障，委託我國籍乙公司 B 船拖帶，甲公司與乙公司未於拖帶

契約約定拖帶碰撞時責任應由何入負擔，嗣 B 船拖帶 A 船回花蓮港時，在港口轉彎不慎造成

A 船與丙公司之漁船 C 發生碰撞，B 船則與 C 船並未發生碰撞，C 受損嚴重，請問下列何者

正確？

因只有 A 船與 C 船碰撞，應由 A 船之甲公司負賠償全責

因 A 船與 B 船拖帶時相連，應由甲公司與乙公司連帶負責賠償

應由乙公司負責賠償 C 船損害

因 A 船實際有碰撞 C 船，故應分擔碰撞 C 船 1/2 之賠償費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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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我國籍甲船與乙船在高雄港發生碰撞，致乙船之我國籍船員 A 受傷，C 貨物受損，下列何者

正確？

即使甲船與乙船之碰撞係因不可抗力所致，為保護 A，A 仍得向甲船請求賠償

若係因引水人 B 引水不當，致甲船過失與停泊港內之乙船發生碰撞時，A 只能向 B 請求賠償

若甲船與乙船就本次碰撞，過失責任分別為 1/4 與 3/4，但因共同造成 C 貨損，故應連帶賠

償 C 貨損

若甲船與乙船就本次碰撞，過失責任分別為 1/4 與 3/4，但因共同造成 A 受傷，故應連帶賠

償 A

28 下列何者，除非當事人明示約定外納入海上保險契約內，否則不屬於海上保險之保險標的？

船舶 運費

船長及海員 貨物到達時應有之佣金，費用或其他利得

29 韓國籍阿里號裝載 1000 個貨櫃，因突然失去動力，民國 112 年 3 月 31 日在高雄港碰撞我國

藉商船，致阿里號船身受損，900 櫃落海，阿里號於 112 年 7 月 1 日宣告共同海損，後經仲

裁，於同年 12 月 29 日確定共同海損之計算及因共同海損所生之債權。請問：因共同海損所

生之債權自___起，經過___不行使而消滅。

 112 年 3 月 31 日，1 年  112 年 7 月 1 日，6 個月

 112 年 12 月 29 日，6 個月  112 年 12 月 29 日，1 年

30 在我國登記的寶林公司出售冷凍河粉一批給美國林百貨，由其職員 A 委託 B 公司辦理相關之

出口託運業務，B 公司由其職員 C 安排由周處航運公司運送，林百貨並取得運送該批河粉之

全套 3 份載貨證券，但因 A 之過失，未將河粉包裝妥當，且未告知 C 有未包裝妥當之情形，

故 C 未將此情形告知周處航運公司，嗣起運後，周處航運公司因寶林公司託運之河粉嚴重腐

敗，而受有 30 萬元之設備損害，請問下列何者正確？

林百貨應賠償  B 公司應賠償

寶林公司應賠償 因 C 安排運送，應由 C 賠償

31 法律為提供規範，或解決爭議，除其條文必須明確以避免適用上之爭議外，亦應明定其適用

範圍。海商法的法律管轄或強制適用範圍，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海商法僅適用於貨物的海上運送階段（屬地主義）

船舶碰撞可在被告之住所或營業所所在地之法院起訴（屬人主義）

當事人約定在海上貨物運送契約中納入「法律與管轄條款」（當事人合意約定）

裝貨港或卸貨港為中華民國港口者之海上貨物運送爭議，應由我國法院管轄（強制主義）

32 我國海商法對於船舶甲板裝載貨物之規定，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貨櫃輪之甲板裝載貨物，係為航運種類或商業習慣所許

雜貨船之甲板裝載，並非商業習慣所許，因易生毀損滅失

運送人或船長如將貨物裝載於甲板上，致生毀損或滅失時，應負賠償責任

甲板裝載貨物若經託運人同意，並載明此一同意於運送契約上，運送人不得免除賠償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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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海運提單（sea waybill），我國海商法並無明文規定，但自 1970 年代以來，在海運實務已行之

有年，下列關於海運提單的說明，何者錯誤？

海運提單為非流通單據

海運提單不代表貨物之權利

海運提單採記名式

運送人可將貨物交付予海運提單所載受貨人以外之人

34 所有人於法令限制之範圍，得自由使用、收益、處分其所有物，並排除他人之干涉。有關船

舶所有權之規定，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貨櫃並非船舶設備之一部分，非為船舶之從物

營業上之給養品，視為船舶之一部

航行上或營業上必需之一切設備及屬具，為船舶之一部

船舶所有權人之轉移，非經登記，不得對抗第三人

35 海商法對於海難救助之規定，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屬於同一所有人之船舶救助，不得請求報酬

經以正當理由拒絕施救，而仍強為施救而有效果者，得請求報酬

船長對於淹沒或其他危難之人施以救助而有效果者，得請求相當之報酬

施救人所施救之船舶或船舶上貨物，有損害環境之虞者，施救人得向船舶所有人請求與實

際支出費用同額之報酬

36 依海運實務及我國海商法第 24 條至第 31 條的規定，下列何者錯誤？

海事優先權需登記，方可以和抵押權比較受償位次

海事優先權為物權

海事優先權不得任意創設

僱俌契約所生之債權優先於引水費

37 依海運實務、我國海商法及最高法院判決意見，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貨物一經有受領權利人受領，且受領人未依海商法第 56 條第 1 項但書規定辦理時，受領權

利人不得舉證證明貨物受領時之狀況與載貨證券之記載不同，並請求運送人賠償損害

第 56 條第 1 項但書第 1 款規定之「運送人」，包括運送人之代理人或受僱人

第 56 條第 1 項但書第 3 款之「通知」，可以包含口頭通知

公證公司就卸載貨物所做成有貨損之公證報告，如經運送人或其使用人受僱人簽署於公證

報告時，受領權利人仍應依海商法第 56 條但書第 1 款之規定，以「書面」通知運送人

38 旅客在船舶發航或航程中不依時登船，或船長依職權實行緊急處分迫令其離船者，其法律效

力如何？

船長得解除契約 運送契約停止效力

旅客仍應給付全部票價 旅客僅按其已運送之航程負擔票價

39 依最高法院 108 年度台上大字第 980 號民事裁定，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載貨證券背面所記載有關準據法之約款，對於載貨證券持有人無拘束力

載貨證券背面所記載有關準據法之約款，對於押匯銀行有拘束力

載貨證券背面所記載有關準據法之約款，對於承保貨損之保險公司有拘束力

該裁定對於全國法院有拘束力

40 海難救助施救人的報酬請求權，自救助完成日起，經過多久期間不行使而消滅？

一年 二年 五年 十年


